
○○公會因聯合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發文機關：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發文字號：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89.06.07. （八九）公處字第091號處分書

發文日期：民國89年6月7日

被處分人：○○公會

代 表 人：○○○

　　右被處分人因聯合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左：

　　　　主　　文

一、被處分人於辦理國內三十二家麵粉廠小麥聯合採購、合船進口作業事

　　宜，透過協調、配合及召集會員廠商開會等方式，不當實施總量管制

　　暨定數分配，並介入會員廠庫存撥補管理等限制競爭行為，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十四條聯合行為之禁制規定。

二、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限制競爭之行為

　　。

三、處新臺幣二千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本案係緣於八十八年三月受理○○公會檢舉麵粉製造業涉嫌以減量採

　　購小麥，達全面調漲麵粉價格之目的，涉嫌違反公平交易法，請本會

　　儘速處理乙案。

二、本會經深入調查麵粉製造業之產業結構、產銷、進口及市況，除分別

　　向上游麵粉製造廠及下游製麵業者及麵粉批發、零售商寄發「市場結

　　構調查表」，並請被處分人及各會員廠提供產能、設備利用率、生產

　　量、銷售量、原料進口量及單價等資料對照，綜合本案調查結果：

　1.現行國內三十二家麵粉廠之設備利用率普遍偏低，其發展原因有其歷

　　史背景，主要是早期政府在糧食政策上對麵粉產業採管制配額方式，

　　當時各家麵粉廠為爭取配額，競相投入擴大生產設備，使國內麵粉廠

　　之產能達到年產二百萬公噸，但國內之市場需求量僅達七十萬公噸，

　　明顯產銷失調，供過於求，從產業發展角度觀察，許多麵粉廠理應在

　　競爭環境下遭汰換，但目前國內三十二家麵粉廠似有藉助聯合採購及

　　「配額」之保護，使整個產業發展成「共存共榮」現象。

　2.八十六年年底，被處分人為因應○○公司等自行脫離聯合採購再重回

　　採購體系，所衍生「配額」重新洗牌問題，經大家協調採以八十二年

　　六月至八十六年十一月止（即以自八十二年第十三船至八十六年第二

　　十三船止）各公司之進口百分比例做為下次進口比例之方案，事後經

　　對照八十七年一至二月之採購統計表發現該二月之比例與前揭方案之

　　比例完全相同。八十七年三月○○廠停產後，被處分人又提出扣除○

　　○後之百分比之新實施分配方案，經對照八十七年七月公會提出之「

　　庫存量撥補表」中百分比是一致的，另對照八十八年第一至第三季之

　　採購量比例表亦趨向一致。

　3.八十七年七月被處分人在採購作業上，進行所謂「庫存量撥補表」，

　　據到會數家麵粉廠指出前揭庫存量撥補表之主要目的在於調整各廠申

　　報數量與實際庫存量，以兩個月庫存量為依據，據以決定配船之進貨



　　量，讓庫存量較多者降低進口量，無須削價競爭，庫存量少者不會斷

　　料而無東西可賣。經對照八十七年七至八月及九至十月採購統計表之

　　比例，發現被處分人確實有實施該表之執行，此可從如○○、○○、

　　○○、○○、○○、○○、○○、○○、○○、○○、○○、○○、

　　○○、○○、○○、○○、○○成等廠，調整後四個月之採購量與前

　　一至六月及後十一、十二月之兩個月之採購量差距變化頗大即可證明

　　。

　4.八十七年十月間被處分人召集全體會員廠開會討論八十八年預定進口

　　量（開會地點在臺中○○飯店）為八十七萬公噸，另加五％估計為九

　　十一萬三千五百公噸，其中北部十一家麵粉廠分配比率為三二‧九０

　　九％（三十萬零六百二十四萬公噸）、中部十五家麵粉廠分配比率為

　　四一‧三九六％（三十七萬八千一百五十二公噸）、南部六家麵粉廠

　　分配比率為二五‧六九五％（二十三萬四千七百二十四公噸），配船

　　方式為以三萬四千噸船為基準，一年安排二十七船次，每次間隔十三

　　‧五天。經對照被處分人八十八年八月十日確認之修正船期與數量表

　　相近似，證實被處分人確係依八十七年十月之開會決議事項辦理。

三、另據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統計資料顯示，國外麵粉自八十二年開放進口

　　後，八十三年麵粉進口量為一千四百三十四公噸、八十四年進口量為

　　五千二百零三公噸、八十五年進口量為四千五百九十三公噸、八十六

　　年進口量為二千六百一十六公噸、八十七年進口量增為八千八百六十

　　四公噸、八十八年進口量再增為二萬一千九百一十四公噸，從進口數

　　量而言，目前國外麵粉對國內麵粉市場之影響性尚不高。

　　　　理　　由

一、按公平交易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四條規定，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

　　。所謂聯合行為依本法第七條規定係指「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

　　式之合意，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限

　　制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等，相互約束事業

　　活動之行為。」另本法施行細則第五條規定「本法第七條之聯合行為

　　，以事業在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聯合，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

　　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為限。本法第七條之其他方式之合意，指契約、

　　協議以外之意思聯絡，不問有無法律拘束力，事實上可能導致共同行

　　為者。同業公會藉章程或會員大會、理監事會議決議或其他方法所為

　　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亦為第一項之水平聯合，同業公會代表人得為

　　行為人」。

二、綜合本次調查證據顯示，被處分人涉及利用決議實施總量管制暨定量

　　配額制、不當介入會員廠庫存管理等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

　　之禁制規定：

　1.聯合行為的主體：

　 (1)依據檢舉人所提供資料及部分麵粉業者到會說明之紀錄觀察，本案

　　　聯合行為之主體，為被處分人下轄「聯合採購業務暨加工技術委員

　　　會及聯合採購業務組」，姑且不論被處分人理事長是否均有每次參

　　　與會議，該下轄委員會或業務組屬被處分人之內部組織，對外無代

　　　表性，所作成之決議仍須以被處分人名義對外宣布，從法效歸屬認



　　　定上，仍係屬被處分人之行為。

　 (2)由於本案調查所獲之證據，如前揭事實欄之「八十六年底比例百分

　　　比方案表」、「八十七年三月○○廠停產後之重新分配方案表」係

　　　第二屆理事長○○○任期內，至於「八十七年七月使用之庫存撥補

　　　表」及八十七年十月召開之八十八年預定進口量決議等係現任（第

　　　三屆）理事長○○○任期內，前揭表單資料，被處分人代表人於到

　　　會陳述時，已明確表示確實有上開表單之存在。

　 (3)本會於本法對同業公會之規範上，即明示不容許有前揭表單或配額

　　　之提議，認有牴觸本法之行為。本案經彙整調查統計表之對照及部

　　　分麵粉廠到會時之陳述意見，前揭表單即確實被採用並據以執行，

　　　則被處分人之行為即屬限制特定市場競爭，致妨礙市場功能者，自

　　　應予以認定係本案聯合行為之主體。

　2.聯合行為的方法：

　　本案聯合行為之方法，係透過被處分人下轄「採購業務暨加工技術發

　　展委員」召開之年終會議及下屬「採購業務組」之每季或不定期召開

　　分配暨配船會議，由參加會議之會員廠以協議方式達成合意，並將決

　　議內容通知各會員廠遵守。

　3.聯合行為的合意：

　 (1)八十六年年底，被處分人為因應○○公司等自行脫離聯合採購再重

　　　回採購體系，所衍生「配額」重新洗牌問題，提出三種新配額表方

　　　案，由大家協調採何案，做為下次進口比例之標準，最後決定採行

　　　第二案，即以八十二年六月至八十六年十一月止（即以自八十二年

　　　第十三船至八十六年第二十三船止）各公司之進口百分比例為「配

　　　額」，經對照八十七年一至二月之採購統計表發現該二月之比例與

　　　前揭新配額第二方案之比例完全相同。八十七年三月○○廠停產後

　　　，被處分人又提出乙份依前揭第二方案扣除○○後之百分比新表實

　　　施分配，前揭新分配表之「配額」標準，經對照八十七年七月公會

　　　提出之「庫存量撥補表」中百分比是一致的，另對照八十八年第一

　　　至第三季之採購量比例表亦趨向一致。

　 (2)八十七年十月間被處分人於臺中○○飯店召集全體會員廠開會討論

　　　八十八年預定進口量為八十七萬公噸，另加五％估計為九十一萬三

　　　千五百公噸，其中北部十一家麵粉廠分配比率為三二‧九０九％（

　　　三十萬零六百二十四萬公噸）、中部十五家麵粉廠分配比率為四一

　　　‧三九六％（三十七萬八千一百五十二公噸）、南部六家麵粉廠分

　　　配比率為二五‧六九五％（二十三萬四千七百二十四公噸），配船

　　　方式為以三萬四千噸船為基準，一年安排二十七船次，每次間隔十

　　　三‧五天，經對照○○公會八十八年八月十日確認之修正船期與數

　　　量表相近，證實被處分人確係依八十七年十月之開會決議事項辦理

　　　。

　4.聯合行為的內容：

　　本案之聯合行為屬共同限制產銷數量之聯合，其行為態樣有二：

　 (1)實施總量管制暨配額制，涉及限制事業自由決定其採購數量。

　　　依本會調查結果，被處分人採購業務組曾製作「八十六年底比例百



　　　分比方案表」、「八十七年三月○○廠停產後之重新分配方案表」

　　　等，前揭表經被處分人○理事長於八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到會說明時

　　　並予證實，確有前揭表單之製作，雖渠辯稱係供參考，不具拘束力

　　　云云，惟經本會彙整之調查統計表予以對照及多家麵粉廠之到會陳

　　　述說明，證實被處分人有依照前揭表單實施分配情形。每年十月間

　　　被處分人均召集全體會員廠開會討論次年預定進口量噸數，本會依

　　　取得之八十八年預定分配表，對照被處分人八十八年八月十日確認

　　　之修正船期與數量表，兩者頗為相近似，證實被處分人係依八十七

　　　年十月之開會決議事項辦理，因為若以農委會所頒布之作業規定第

　　　二點實施，廠商之登記數量應可靈活配合實際生產情形，被處分人

　　　如何能估算下一年之預定進口量或下一季小麥申報需求量，並據以

　　　事先安排船期。此又可從實務作業上發現許多麵粉廠並未每季前二

　　　個月依時申報，而在延時申報情形下，竟仍會發生實際採購量不敷

　　　麵粉廠之需求，部分麵粉廠卻又有長期原料不足現象，祇得另循買

　　　麥及委託加工等途徑來爭取事業之正常發展，即可顯示整個採購作

　　　業不正常，被處分人確實有邀集會員廠召開會議，以決定未來一年

　　　預定進口量及實施配額制。

　 (2)不當介入會員廠之庫存管理，妨礙事業公平競爭。

　　　八十七年七月被處分人在採購作業上，進行所謂「庫存量撥補表」

　　　，據到會數家麵粉廠指出前揭庫存量撥補表之主要目的在於調整各

　　　廠申報數量與實際庫存量，以兩個月庫存量為依據，據以決定配船

　　　之進貨量，讓庫存量較多者降低進口量，無須削價競爭，庫存量少

　　　者不會斷料而無東西可賣，此等不當介入會員廠之限制數量即屬限

　　　制產量之聯合行為。

　5.聯合行為的目的：

　　由於國內三十二家麵粉廠之產能達到年產二百萬公噸，但國內之市場

　　需求量僅達七十萬公噸，明顯產銷失調，供過於求，從產業發展角度

　　觀察，將有許多麵粉廠在競爭環境下將遭汰換，故被處分人藉助對外

　　向本會申請聯合進口採購許可，對內則採取「配額」制來相互約束、

　　限制全體會員廠之產量，使整個產業發展成「共存共榮」現象。

三、準此，本案被處分人透過下轄「採購業務暨加工技術發展委員」召開

　　之年終會議及下屬「採購業務組」之每季或不定期會議之便，涉及以

　　協議方式限制事業自由決定其採購數量之限制競爭行為；八十七年七

　　月在採購作業上，更進行所謂「庫存量撥補表」，介入調整各會員廠

　　之實際庫存量，並據以決定各會員廠配船之進貨量，此等限制競爭之

　　行為，已構成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七條、第十四條聯合行為之禁制規定

　　，在考量本案之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危害期間、市場地

　　位等情況，被處分人知法而違法之情節可謂嚴重，爰依本法第四十一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主任委員　趙揚清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七日

　　本件被處分人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收受本處分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

，檢附本處分書影本及理由，向本會提起訴願。




